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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罗兴亚问题是缅甸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族群、宗教难题。该
问题是复杂历史原因和现实激烈冲突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透过身份认同与社群暴力理
论的分析，认为原住民地位、公民身份、公民权利等方面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造就了罗兴
亚人社群身份认同的一致性，加之缅甸的“反穆斯林”运动加剧了该群体与佛教社群的疏
离感。偶然事件的激活以及冲突双方的暴力协作最终将罗兴亚问题演化成灾难性的社群
暴力。鉴于双方暴力结构的不对称性，佛教徒在该社群暴力中居于主导地位，域外势力的
介入使得罗兴亚问题更加复杂化。

关键词　 身份认同　 社群暴力　 缅甸　 罗兴亚问题

１９４８年缅甸独立以来，罗兴亚（Ｒｏｈｉｎｇｙａ）问题①一直是缅甸政府亟待解决的民族、宗教难题之
一。尽管罗兴亚人与佛教徒的民族隔阂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长期存在，但由于吴努政府给
予罗兴亚人少量的议席，二者的矛盾并未演化成“问题”。尔后，受历届军政府“大缅族”同化与种
族清洗政策的影响，该议题逐渐演化成全国性的“反穆斯林”运动。今年８月以来，若开罗兴亚救
世军（Ａｒａｋａｎ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简称“ＡＲＳＡ”）在若开邦多个镇区发起了针对警察哨所和平
民的恐怖袭击，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约４１０００名罗兴亚人被迫逃往缅甸与孟加拉
国边界。② 恐怖袭击的发生再次将缅甸长期积习的结构性矛盾推向高潮，不仅让缅甸局势陷入持
续的动荡之中，而且引发的难民危机也对东南亚周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外学界围绕该议题的若干层面展开了一些相关研究：一是大部分集中介
绍罗兴亚人的基本情况、③罗兴亚问题发生的背景、原因、发展过程以及应对之策。④ 二是对罗兴亚
问题的理论解读。郭秋梅认为罗兴亚人“自我假定”的族群身份与未被“他者赋予”的公民身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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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项目号：１５ＺＤＡ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社会通用“Ｒｏｈｉｎｇｙａ”一词特指缅甸若开邦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以及流落在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国家的罗兴亚族难民

和移民群体。汉语语境下有罗兴加、罗兴伽、洛兴雅、罗兴亚等多种译法。国内学界如李晨阳、郭秋梅、陈春艳、李涛、杨超等将其译为
“罗兴伽”；王孟平、刘务、郭继光等根据其发音译为“罗兴亚”。华文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柬埔寨《金边晚报》、缅甸
《金凤凰报》等均采用“罗兴亚”译法。本文使用“罗兴亚”译法。

Ｒｉｋ Ｇｌａｕｅｒｔ，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 Ｃｏｎｄｅｍ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ａｋｈｉｎｅ，Ｔｈｅ Ｉｒｒａｗａｄｄｙ，１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ｒｒａｗａｄｄ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ｕｒｍａ ／ ｓｔａｔｅ －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 － ｃｏｎｄｅｍｎｓ － ｒｉｇｈｔｓ －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ｒａｋｈｉｎｅ． ｈｔｍｌ。

李晨阳：《被遗忘的民族：罗兴伽人》，载《世界知识》２００９年第７期；王梦平：《缅甸罗兴亚族问题研究》，载《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０９
年第３ 期；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 Ｌｅｉｄ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ｓ”， ｉｎ Ｒｅｎａｕｄ＆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Ｒｏｂｉｎｎｅ，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Ｕ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 １５１ － １７８；郭秋梅：《缅甸罗兴伽人问题
产生原因初探》，载《东南亚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陈春艳：《缅甸罗兴伽人问题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
期；Ｓａｉｔｏ Ａｙａｋｏ，“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ｐｈｉａ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 ３２，２０１４，ｐｐ． ２５ － ４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Ｔａｙｌｏｒ，“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Ｏｌｄ Ｂａｔｔｌｅ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Ｔｏｄａｙ”，ｉｎ ＩＳＥＡ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ｏ． １２，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ｐｐ． １ － １６．



间矛盾使罗兴亚人陷入尴尬的身份认同。① 方天健从全球化的角度解析了情感地缘政治效应如何
影响罗兴亚问题。② 澳大利亚学者杰勒德·麦卡锡（Ｇｅｒａｒ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基于民族主义和谣言传播的
双重视角指出穆斯林男性如何变成社会怨恨的替罪羊和缅甸佛教社会再生产的威胁。③ 既有的研
究成果体现了详实的史料考究，更不乏深刻的学理分析，但在当前罗兴亚问题恐怖主义化的趋势下
却鲜有学者对该议题如何从小范围的社群冲突演变为全国性的社群暴力做出系统的解读。有鉴于
此，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与社群暴力的理论视阈，探求罗兴亚问题由小变大、不断恶化的内在逻辑
和演变机理，以期提供一个理解当前民族热点问题的方法和理论视角。

一、罗兴亚人及罗兴亚问题
（一）罗兴亚人的概况
罗兴亚人是缅甸若开邦北部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族裔。据若开邦罗兴亚民族组织统计，缅甸穆

斯林人口约为８００万，其中３５０万为罗兴亚人。由于军政府长期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大约１５０万罗
兴亚人被迫离开家园，散落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④
缅甸境内约２００万左右的罗兴亚人主要集中生活在孟都、布蒂洞以及拉代当三个镇区。⑤ 罗兴亚
人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大多数男子留胡子，妇女佩戴头巾。其民居具有典型特征，居住的房子被
围以高高的竹墙，村庄方圆之内都有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罗兴亚历史学家吉拉尼（Ａ． Ｆ． Ｋ． Ｊｉｌａｎｉ）
指出，“罗兴亚”族名来自公元９—１０世纪阿拉干地区的旧称“Ｒｏｈａｎ”、“Ｒｏｈａｍ”、“Ｒａｓｈａｎｇ”，而后
经过演化变成今天的“Ｒｏｈｉｎｇｙａ”。⑥ 罗兴亚人说莱加语（Ｒｕａｉｎｇｇａ），是一种兼具“阿拉伯语、波斯
语、乌尔都语以及部分荷兰语特征的方言”。⑦ 大多数罗兴亚人迫于生计改说缅甸语和隐瞒宗教信
仰。在就业方面，罗兴亚人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更没有任何机会担任公职。由于若开山脉以及加
拉丹河（Ｋａｌａｄａｎ）的阻隔，罗兴亚聚居区至今偏安一隅，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二）罗兴亚问题
罗兴亚问题从表面上看千头万绪、异常复杂，既包括作为个体和族裔层面的公民身份、就业、医

疗以及教育等方面遭受的歧视与不公，又包括难民危机对周边国家安全稳定和地区秩序带来的影
响等。就本质而言，罗兴亚问题的症结在于罗兴亚人公民身份的承认与正当权利的让与问题。
１９４８年缅甸独立后至１９６２年军政府上台之前，罗兴亚人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错过了入籍机会
而成为无国籍群体。１９６２年军政府上台后，通过颁布新的公民法拒绝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
“罗兴亚”被代之以孟加拉穆斯林或者宾格力（Ｂｅｎｇａｌｉ）。由此，罗兴亚人不仅被视为缅甸佛教社会
的“入侵者”，诸多权力和利益要求受到种种限制，而且遭到军政府的种族灭绝以致于被国际社会
称为“世界上最受压迫的少数族裔”。⑧ 近年来，罗兴亚问题引发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活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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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秋梅：《身份认同视域下的缅甸“罗兴伽人问题”探析》，载《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方天健：《全球化视野下的缅甸罗兴亚族问题》，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Ｇｅｒａｒ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Ｍｅｎａｇｅｒ，“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Ｒｕｍ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ｖｏｌ． ４７，Ｉｓｓｕｅ ３，２０１７，ｐｐ． ３９６ － ４１２．
Ａｒａｋａｎ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Ａｒａｋａ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ｏｒｇ ／ ｐｏｒｔａｌ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ｌｅａｒｎ － ａｂｏｕｔ －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ｈｔｍｌ．
Ｊａｓｏｎ Ｓｚａｐ，Ａｎｄｒｅｗ Ｒ． Ｃ．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ｙａｎｍａｒ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Ｂａｃｋｓ Ｔｗｏ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ｉ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Ｎａｙｐｙｉｄａｗ，１１Ｊｕｎｅ，２０１３．
Ａ． Ｆ． Ｋ． Ｊｉｌａｎｉ，Ｔｈｅ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ｓ ｏｆ Ａｒａｋａｎ：Ｔｈｅｉｒ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ｈａｋａ：Ａｈｍｅｄ Ｊｉｌａｎ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 ５２ － ５３．
郭秋梅、卢勇：《缅甸罗兴伽人问题产生原因初探》，载《东南亚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Ｓｔａｆｆ，Ｍｙａｎｍａｒ：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 ｍｕｓｌｉ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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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部分域外国家的干涉使得该问题更加复杂化。
具体而言，罗兴亚问题主要体现为原住民地位、公民身份、公民权利等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以

及全缅“反穆斯林”运动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首先，在原住民地位问题上，吴努政府和军政府的
态度截然相反。在议会民主制时期，根据《缅甸联邦入籍法》和《缅甸联邦选择国籍条例》，罗兴亚
不仅是缅甸七大土著少数民族之一，而且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１９５１年大选时，罗兴亚人在若开
邦１８个议席位中占据４席。① １９６２年至今，缅甸政府和国防军领导人坚持认为缅甸历史上从没有
关于“罗兴亚人”的记载，更没有“罗兴亚族”一说；所谓的罗兴亚穆斯林其实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从吉大港非法移民进入缅甸的孟加拉人。今年８月若开邦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现任内政部长觉
穗（Ｋｙａｗ Ｓｗｅ）中将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缅甸１３５个民族中没有“罗兴亚族”。与之相反，罗兴
亚历史学家和民众坚称罗兴亚人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文化和文明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来自阿拉伯
人、摩尔人、印度人、莫格鲁人、孟加拉人和一些印度蒙古人，公元７世纪在若开地区就已经有了穆
斯林定居点。② 罗兴亚学者吉拉尼与佐敏图（Ｚａｗ Ｍｙｉｎｔ Ｈｔｕｔ）分别在各自的书籍中也指出：在８—９
世纪，罗兴亚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就在若开地区进行商贸活动。彼时阿拉伯商人的货船在若开邦海
域出现故障，部分商人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在若开定居下来。③ 由于双方的论述缺少直接的证据
支撑，罗兴亚学者与佛教学者对原住民问题仍各执一词。

其次，在公民身份问题上，缅甸政府历来对“缅族纯化”、抵制“外来者入侵”的政治宣传乐此不
疲，颁布了新的公民法剥夺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建国初期，缅官方就因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而对罗
兴亚人有所提防。１９６２年，奈温军政府逐步没收罗兴亚人的身份证。１９７８年，军政府发起“龙王”
（Ｄｒａｇｏｎ Ｋｉｎｇ）行动，借对罗兴亚聚居区进行人员审查、登记之机逮捕和迫害了大量罗兴亚人，导致
２０—２５万罗兴亚难民逃至孟加拉国。相关资料显示，缅甸国防军在“龙王行动”中对罗兴亚人肆意逮
捕、强奸和强制劳动，对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大肆亵渎和破坏，俨然就是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④
１９８２年，缅甸议会通过了新的《缅甸公民法》将公民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真正的缅甸公民，即

缅历１１８５年或公历１８２３年之前就定居在缅甸的克钦、克耶、克伦、钦、缅、孟、若开、掸等纯土著民
族。二是客籍公民，即在独立之前就迁居缅甸，曾提出过入籍申请，且符合１９４８年颁布的《缅甸联
邦入籍法》和《缅甸联邦选择国籍条例》规定的外侨；三是归化公民，即在独立前迁居缅甸，未提出
过入籍申请，但符合新的入籍规定的外侨。⑤ 由于此前语言不通以及政府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大
部分罗兴亚人并没有及时按照１９４８年颁布的法律领取身份证，以至于未能符合１９８２年公民法的
条件丧失登记入籍机会。一定意义上，缅甸新公民法是奈温军政府专门针对从孟加拉国遣返回来
的罗兴亚人量身定制的入籍法律，其根本目标在于拒绝罗兴亚人入籍要求。１９８８年以来，苏貌军
政府对罗兴亚人颁发没有出生地记录的白色临时登记卡（“白卡”），也不再给罗兴亚新生儿出具出
生证明，这种身份审查和歧视制度至今还在沿用。

再次，由于绝大多数罗兴亚人未获得公民身份，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受到了种种限制和剥夺。据信，缅甸国内只有极少部分罗兴亚人获得了公民身份。２０１３年缅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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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人口部部长钦宜（Ｋｈｉｎ Ｙ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承认，缅甸１３５万的孟加拉人（罗兴亚人）只有４
万人获得了公民身份。① 由于入籍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罗兴亚人的衣、食、住、行被严格限制在居住
的村庄之内。如在走亲访友时，要求必须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并将行程范围记录在案。为控制罗
兴亚的人口数量，军政府禁止罗兴亚人和佛教徒通婚，并严格限制罗兴亚人的出生率。教育方面，
罗兴亚人聚居区仅有１２所高中，文盲率一度高达８０％。② 也正因为没有公民身份，罗兴亚人政治投
票、担任公职的机会被顺理成章地剥夺，缅甸２０１４年全国人口普查也未将罗兴亚人纳入统计数据。

最后，缅甸全国性的“反穆斯林”运动对罗兴亚人的生命、人身安全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其生存
空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２０１２年“五月谋杀”事件再次点燃了缅甸社群暴力的导火索。缅甸官媒和
私营媒体一致指出该事件为“孟加拉宾格力”所为，受害者尸体的照片在《快照周刊》（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Ｗｅｅｋｌｙ）等媒体和互联网广泛传播。此后，佛教徒对罗兴亚人发起了近乎疯狂的报复行动。２０１２年６
月３日，３００多名佛教徒对一辆载满穆斯林朝圣者的汽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９名男子和１名妇女在
内的罗兴亚人死亡。据缅甸官方数据，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针对罗兴亚的暴力事件共损毁６５５０所房屋，
其中２ ／ ３隶属罗兴亚人；死亡的９８人中有６６人为罗兴亚人。③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期间，缅甸国内针对罗兴
亚人的暴力行动扩散至密铁拉、曼德勒、勃固、仰光、腊戍以及实皆等地，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和财
产损失，数以万计的罗兴亚人被迫离开家园，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必须承认，罗兴亚问题是缅甸民族、宗教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民选政府贻误
解决时机以及域外势力的干涉使得该问题更加复杂多变。２０１０年缅甸民主转型以来，民选政府受
国内政治生态的掣肘贻误了解决罗兴亚问题的最好时机。吴登盛政府非但没有谴责针对罗兴亚的
社群暴力，反而将国内民族矛盾恶化归咎于罗兴亚人。在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采访中，登盛总
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解决８０万罗兴亚难民的最好方式是将其遣送到愿意接收的第三方国家。④
昂山素季执政后一改此前强烈谴责“反穆斯林”运动的态度，对罗兴亚问题缄默不语。与此同时，
近年来域外国家和势力基于抢占缅甸地缘政治优势以及攫取油气资源的考量，多次以难民危机为
幌子加大对缅甸事务的干预。根本而言，域外国家的介入和政治博弈不但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而
且使缅甸民盟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国际双重压力。但无论如何，罗兴亚问题的妥善解决始终
需要缅甸各方力量摒弃民族偏见，改变思维方式，并给予罗兴亚人合法的公民身份。唯有如此，与
之相关的结构性矛盾才会迎刃而解。

二、身份认同与社群暴力理论
身份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一词原本为哲学术语，用于指代“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其中

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
性”。⑤ 换言之，认同即是识别和归类双重过程的统一：一是个体对自我特性的感知，即关于“我是
谁”的认知；二是个体进行属类归并，以便将不同的属类特征相区别，即关于“我为何是我们”的感
知。根据认同的阶段特征差异，可以分为个人认同（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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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亨利·泰弗尔（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ｉｆｅｌ）认为，身份认同被视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
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① 就社群内部而言，身份认同感
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个体与社群具有某种共同的特质和属性，而且还因为个体融入社群所产生的心
理归属和满足感。“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同时，“身份
认同感有助于加强社群成员联系的牢固性，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因此也被
视为一种资源”。② 显然，共同特质和情感价值是构成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共同特质强化了社群
归属感，而社群归属感的增强则扩大了共同特质的内容。这表明了共同的特质与群体归属感是相
互建构的，二者的互动效果直接决定身份认同的程度。就社群外部而言，共同特质的差异性使来自
不同社群的成员相互区别并形成认同对立，而且差异性越大，认同对立就越尖锐。诚如印度经济学
家阿玛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所言：“身份认同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带来归属感，又可以带来排
斥感。单一身份孕育着冲突和暴力。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以造就对其他
群体的疏远和距离”。③ 而无法避免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籍贯、性别、阶级、教育、职业、文
化等方面的差异使个体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社群，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一种具体的身份。这
种个体身份的多元性决定了社群中的成员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身份认同往往有两种极端的方式：一是“身份无关论”，二是“单一归属
论”。④ 前者完全忽视身份认同及其对人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后者抹杀多元身份和多重认
同，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单一属性。这两种极端方式都会造成不良后果，但相较而言，“单一归属
论”对社会的影响更加致命。阿玛蒂亚·森指出：“唆使人们忽略其他社会关系和忠诚，而仅仅关
注那些来自某一限制性身份的社会关系和忠诚的做法是极具欺骗性，并且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
与暴力”。⑤ 这种紧张与暴力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多重表现形式，而以社群暴力（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最为常见和典型。根据美国杜克大学唐纳德·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定义，社群暴力是
一种跨越种族或社群边界的暴力形式，施暴团体往往只针对特定的宗教和社群成员展开一致的攻
击。⑥ 尼克·奇斯曼（Ｎｉｃｋ Ｃｈｅｅｓｍａｎ）则将社群暴力定义为发生在自我界定和可相互识别的社群之
间的公开的、偶发的、周期性的、直接的身体攻击行为。⑦ 结合以上定义，本文认为社群暴力是指发
生在不同社群和宗教信仰成员之间的，以直接身体伤害为表现形式的大规模群体性的公开暴力。
这种暴力行为可有多种表现形式，但不包括以争夺国家主权为目标的内战；其参与主体以来自不同
宗教信仰或种族起源的社群成员为主；暴力层次也具有地区和全国两个层面的差别。

那么，身份认同如何演化为社群暴力？本文认为，在多重身份认同组成的社会里，对立身份认
同是导致社群暴力的根本原因。社会认同理论首先预设了人类基于民族、种族、阶级、职业、性别和
宗教等维度的差异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别，而社会类别的差异性和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性是构成
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首先需要根据共同的特质将自我界定为某个社群内的成员，
进而根据社会类别的特征确立个体在社群和社会中的特定位置。尽管人们在社会类别方面存在巨
大差异，但并不必然引起身份认同的对立。一般情况下，只有以下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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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ｄｅ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Ｉｎｄｉａ，２ｎｄ ｅｄ．，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Ｎｉｃｋ Ｃｈｅｅｓ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ｖｏｌ． ４７，ｎｏ． ３，ｐ． ３３８．



能形成对立的身份认同：一是长期的结构紧张，二是对相对剥夺感的共同心理认知。不同社群之间
相对剥夺感越强，同一社群内的身份认同就越显著，对外部社群的疏离感和对立感就越强烈。

进而，是否意味着一旦满足对立身份认同的形成条件后社群暴力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拉塞
尔·哈丁（Ｒｕｓｓｅｌｌ Ｈａｒｄｉｎ）认为，“处于冲突中的绝大多数群体，它们的关系曾经长期是良好的。在历
史的长河中暴力灾难的爆发只是一些瞬间时刻而已。在这些灾难情节之间，总会有一些实质性的族
群融合”。① 换言之，不同社群成员之间对立的身份认同不一定导致社群暴力的产生。本质上，对立
的身份认同是社群关系的常态，由此引发的冲突与矛盾性具有一定的可协调和耐受性，社会秩序因此
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如下条件满足，对立的身份认同则会触发社群暴力：（一）如果社群成员通
过正常渠道难以满足自身合理利益诉求时，个体消极情绪与群体相对剥夺感相互叠加，于是谋求制度
外手段有可能成为社群满足自身要求的最后手段。（二）当这种寻求改变的期望遇到偶然诱因，不同
社群成员间对立认同的边界意识被激活，同一身份认同的成员最终在集体协作机制的作用下共同实
施公开暴力。（三）如果满足了各自的利益诉求，削弱了相对剥夺感，此时身份认同对立和社群暴力在
可控范围内；反之，社群暴力则会加剧身份认同的对抗性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必须指出的是，即使
身份认同对立导致了社群暴力的发生，但并不意味着冲突状态下的社群之间具有对称或相对均衡的
报复和攻击能力。一般情况下，由于社群之间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差异，社群暴力往往表现
为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主导性的攻击行为。尤其在一国内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社群暴力中，族群
人数优势、资源数量、政府支持以及暴力组织体系等都使得主体民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近年来，印
度国内印度教徒对伊斯兰教徒、伊拉克境内阿拉伯人对库尔德人、布隆迪境内胡图人对图西人、斯里
兰卡境内僧伽罗族对泰米尔人以及缅甸境内缅族对罗兴亚的社群暴力就体现了双方力量结构的非对
称性。身份认同与社群暴力理论作用机理如图示（作者自制）：

三、罗兴亚问题：对身份认同与社群暴力理论的验证
上图揭示了身份认同向社群暴力的演化逻辑和相互作用机理，为深入认识罗兴亚问题提供了

必要的理论基础。在缅甸，罗兴亚与佛教徒是两个具有高度族群认同但又彼此对立的群体。罗兴
亚人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约占缅甸总人口的３％；以缅族为主体的佛教徒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全国８７％以上的人口信奉小乘佛教”。② 英殖民统治以前，由于缅族人对异教的宽容是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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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拉塞尔·哈丁著，刘春荣、汤艳文译：《群体冲突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４页。
陈鸿瑜：《缅甸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第１４页。另根据安德鲁尔·哈塞尔斯的研究，缅甸官方统计显示

佛教徒占９０％有些夸大，但至少应占８０％，伊斯兰教徒占４％，基督徒占５％。详见Ａｎｄｒｅｗ Ｓｅｌｔｈ，Ｂｕｒｍａ’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ｄ？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ｐ． ３．



的历史传统，因此穆斯林少数族裔与缅甸佛教徒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基本上能融洽相处。１８８５
年，英殖民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需要，颁布歧视性法律贬低当地原住民的社会地位，挑起了佛教徒与
伊斯兰教、基督教教徒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穆斯林与佛教徒先后于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７—１９５４年、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爆发了程度不同的社群冲突。２０１２年后，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事件
发展成全国性的反穆斯林暴力事件。那么，罗兴亚问题是如何演化成全国性的社群暴力冲突的？

（一）罗兴亚与佛教徒对立身份认同的形成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由多种异质性的人类共同体组成，基于种族、性别、宗教等维度的差异，

身份认同呈现多样化。当群体间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横向比较时，如果双方实际差距不大，那么群
体间的关系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若实际差距较大则导致群体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一般而言，
“相对剥夺感主要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以及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
中产生出的一种负面的主观感受。”①当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极易形成社会性
的结构紧张，造成不同群体间的分立和对抗。从某种程度而言，群体在长期的结构紧张中对弱势与
不公的共同心理认知，容易引发群体偏见并形成群体惩罚行为。因此，持续性的结构紧张与共同心
理认知的相互作用强化了相对剥夺感，最终导致身份认同的对立。
１．结构紧张　 “结构紧张，亦称为社会结构紧张，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

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② 在紧张社会结构中，实际的或者潜
藏的矛盾容易因为偶然事件被点燃，进而引发群体性的社会危机。社群关系的和谐需要社会结构
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以有效调节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当弱势社群长期遭受制度、利益结构紧张时，
群体动员相对迅速且易于形成高度的认同感。
１９６２年以来，缅甸军政府通过政治否认、立法强化以及军事驱逐等制度手段对罗兴亚人展开

了多方面歧视和打压。在政治承认上，缅政府一直强调缅甸境内没有“罗兴亚”民族这一说法，而
代之以“宾格力”。缅甸民间甚至以“嘎啦”（Ｋａｌａ）作为对包括罗兴亚人在内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的
贬称。③ 吴登盛在２０１３年７月接受亚洲时报在线的采访时曾说：在我们的民族史里，没有
“Ｒｏｈｉｎｄｙａ”这个词；④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２日昂山素季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要求“美国不
要再使用罗兴亚这个称谓，缅甸民众不愿意接受这个词”。⑤

在法律保护上，缅甸政府通过１９８２年《缅甸公民法》拒绝罗兴亚合理的身份要求；１９９５年通过
“白卡”将罗兴亚族划分为外国人。在缅甸身份证中，“持卡人父亲的姓名、出生地、民族、宗教信
仰、身高、血型和体质特征、居住地址以及职业等详细的信息被详细记录”，⑥而白卡则没有出生地
信息，这也就意味着持卡人非缅甸公民。即便民盟政府上台执政，其还是沿用１９８２年《缅甸公民
法》进行入籍、归化管理。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缅劳工、移民与人口部长吴登穗在国家宗教信仰比例
公布仪式上表示，民盟政府暂没有修订１９８２年《缅甸公民法》的计划。⑦ 此外，缅甸政府分别于
１９７８年２月和９０年代初对罗兴亚聚居地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数十万罗兴亚族离开缅甸。一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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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英国殖民早期，“Ｋａｌａ”一词主要用于欧洲人和印度人，意思是“外来者”。而后随着殖民统治的加强，该词细分为“Ｉｎｇａｌｅｉｔ Ｋａｌａ”

（英国嘎啦）和“Ｔｈｏｓａｕｎｇ Ｋａｌａ”（披羊皮的嘎啦）。详见Ｔｈａｎｔ ＭｙｉｎｔＵ，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ｕｒｍ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ｐｐ． ８９ － ９０．

Ｍａｕｎｇ Ｚａｒｎｉ，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ｉｄ ｆｏｒ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Ａｓｉａ Ｔｉｍ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９ Ｊｕｌ． ２０１３．
《美国国务卿克里访缅》，载《缅甸金凤凰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
范宏伟：《浅析缅甸华人的公民资格问题》，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当局暂不会为若开邦穆斯林修订（缅甸公民法）》，载《缅甸金凤凰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２日。



自缅甸政府内部机密资料显示：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期间，缅政府对若开北部罗兴亚人的自由流动、婚
姻、人口出生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采取诸多限制措施，要求政府职能部门经常对罗兴亚居住地进行
“现场检查”，并抓捕和拘留一些罗兴亚人。①

在利益分配上，由于没有合法的公民身份，罗兴亚人不可能享受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
等权益。例如，罗兴亚族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所住的村落。Ｆｏｒｔｉｆｙ Ｒｉｇｈｔｓ调查显示：罗兴亚族必
须严格向当地政府汇报其７天内的行踪，如有村庄间走动的要求，必须获得当局颁发的旅行许可
证。② 此外，高文盲率决定了罗兴亚人只能从事农业、渔民、建筑工人等体力劳动，同一工地的酬劳
也会因为罗兴亚身份而被工头削减。值得一提的是，若开邦经济发展水平为全缅最差。２０１４年人
口普查指出，若开邦劳动参与率（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只有１０． ４％，为全国最低。③ 该数据
并没有将罗兴亚纳入统计范畴，意味着罗兴亚人根本无法平等地获得就业的机会。总之，由于缅甸
国内在政治承认、法律保护以及利益分配方面对罗兴亚人压迫的加剧，罗兴亚与佛教社群的关系不
断恶化，族群分裂更加尖锐，因而催生了若干个罗兴亚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亦有部分罗兴亚平民铤
而走险加入了穆斯林极端组织。
２．心理认知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认知所属类别、体验身份认同和融入社会环境的时候

总要遵循特定的框架。“所谓的框架，主要是指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
的解读范式。”④在群体暴力发生之前，人们因集体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形成共同的信念。“对于一
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这种一般化的共同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夸大了人
们的怨恨、剥夺感和压迫感，达到此种状态，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⑤

缅甸历届政府认为“罗兴亚”并非缅甸本土少数民族，而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某些孟加拉穆斯林
知识分子杜撰以达到其成立伊斯兰独立国家野心的政治幌子。若开邦民众普遍认为罗兴亚人是低
等民族，是通过谎报其民族身份骗取缅甸正式公民身份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的恐怖主义者。⑥ 更
有甚者认为，罗兴亚族得以在孟都、布蒂洞地区聚居主要源于日本占领期间罗兴亚对２０，０００名若
开民众的屠杀，进而侵占若开人的土地和村庄。⑦ 英殖民统治以来，随着罗兴亚高出生率以及非法
偷渡的发生，越来越多若开族佛教徒担心被边缘化。而且，罗兴亚人自我孤立的状态容易被视为与
缅社会格格不入，为别有用心的“种族主义者”提供罗兴亚“蚕食缅甸”的口实。

相对地，罗兴亚人坚称有民族称谓的自主权，否认其族源来自孟加拉的说法。而且罗兴亚内部
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拒绝同伊斯兰教以外的民族通婚。２０１４年缅甸人口普查显示，罗兴亚族宁愿
失去缅甸公民身份也不将自己看成“孟加拉族”。多数罗兴亚人认为缅甸政府的歧视政策导致其
兄弟姐妹无家可归。本质上希冀能被缅甸社会接受，但罗兴亚人却只能生活在“缅甸公民”的幻象
中。正是备受欺辱的经历和不公待遇使得罗兴亚身份认同变得高度统一，与佛教徒的身份对立更
加尖锐。而在佛教社群，佛教徒在宗教极端组织“玛巴达”（Ｍａ Ｂａ Ｔｈａ）的唆使和挑动下，迅速结成
统一战线响应维拉图（Ｗｉｒａｔｈｕ“玛巴达”宗教领袖）所宣扬的捍卫佛教、保卫国家核心认同的号召。
至此，罗兴亚社群与佛教社群的身份认同对立呈恶化趋势，随时可能因为偶然事件爆发大规模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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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⑦

②　 Ｆｏｒｔｉｆｙ Ｒｉｇｈｔｓ，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ｎｄｉｎｇ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２０１４，ｐｐ． ２２ －３８，２２ －３５．
２０１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ｆｉｃｅ． ｕｎｆｐａ． ｏｒｇ ／ ｍｙａｎｍａｒ ／ ｄｒｉｖｅ ／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ｓ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Ｇ． ｐｄｆ。
⑤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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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暴力。
（二）社群暴力：罗兴亚人与缅甸佛教徒的冲突
１．边界激活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将两个或诸多族群之间的区隔甚至对立

状况归纳为社会边界。① 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与占有的不平衡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边界的普遍存
在，但并非每一种形式的社会边界都能引发社群暴力。只有社群间偶然事件的发生才会将业已存
在的社会边界激活，进而形成“我们”与“他们”两种极端对立的身份认同。此种条件下，偶然事件
则被看成是集体暴力的导火索。进而，经过暴力领导者的宣传和渲染，利益相关者的相对剥夺感骤
然提升，群体内部的集体认同得到了激活。“在某种程度上，导火索的作用被描绘成肯定已经存在
的怀疑与不安，助长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极易推动非理性的集体行为的发生”。② 毋庸讳言，在高度
组织化的社群暴力背后，暴力领导者的煽动性动员是促使事件本身朝着激化趋势发展的重要原因。

罗兴亚人与佛教徒之间大规模社群暴力源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３名“罗兴亚”男子奸杀一名若
开族佛教女性事件。同年６月３日，若开邦佛教徒在洞鸽镇（Ｔｏｕｎｇｕｐ）杀害１０名穆斯林朝圣者。
“五月谋杀”以及“洞鸽屠杀”事件中被害人的尸体照片均在互联网和私营报纸大肆传播，很快点燃
了罗兴亚人与佛教徒积聚的怨恨，双方的社群暴力不久便扩展至若开邦全境。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
双方的冲突直接造成５０人被杀害，５４人受伤，２３３０所房子以及１４个古迹被破坏的惨烈后果，③产
生了约７５０００人穆斯林难民。④ 而后随着缅佛教民族主义日渐盛行以及缅政府处理措施失当，双方
的暴力冲突旋即演化成全国性的种族宗教冲突。
２．暴力协作　 导火索事件触发了社群间对立的身份认同，社群动员则煽动大量人员参与最终

形成暴力协作。任何社群暴力行为都必然包括对参加者的有效动员，通过对结构紧张、相对剥夺感
以及共同心理认知的强化，直接将利益相关者从观望态度指向实际行动。对暴力的组织和领导层
而言，群体动员、政治宣传等不仅促进了个人魅力的提升，而且有助于领导形象的确立和巩固。在
这个意义上，社群暴力的领导层实际担负着形成临时性群体规范并指导暴力行动的作用。就社群
暴力的参加者而言，参与暴力协作实际上意味着对领导层的认可及其对临时性制度规范和道德规
则的遵从。换言之，“一旦独立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群体活动，群体成员的异质性将被同质性吞没，
都会在无意识心理的支配下采取非理性行为”。⑤ 如果在群体成员丧失理性的条件下，领袖人物的
煽动性言论不但强化社群成员的无意识现象，而且更容易控制社群暴力的发展方向。因此，暴力协
作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集体行动非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反映出了社会失范的演进逻辑。必须指
出的是，虽然身份认同对立下的暴力协作是双方“以牙还牙”的相互报复行为，但是由于报复能力
的差距，极有可能演化成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压倒性袭击。

就罗兴亚与佛教徒的社群暴力而言，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强烈的认同对立，双方民族和宗教信仰
严重隔阂，彼此之间爆发了多次规模不等的暴力冲突。但总体而言，罗兴亚人由于势单力薄以及政
府、佛教社群长期的压制很难形成有组织体系的暴力体系。“７８６”数字本是用于标志穆斯林食品，
但却被佛教社群政治化并将其看成穆斯林自我标榜、彰显力量的政治运动。在佛教社群方面，其不
仅具有人口、资源优势，而且得到部分政党、僧侣甚至是政府的支持，因此在双方的不对称暴力结构
中，佛教社群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佛教徒针对罗兴亚的暴力协作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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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１页。
陈潭、黄金：《群体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Ｒ． Ｈ． Ｔａｙｌｏｒ，“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Ｐｉｖｏ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ｂｂｏｌｅｔｈ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４４，ｎｏ． ３，ｐ． ２０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Ｍｙａｎｍａｒ ｓｔｏｒｍ ｃｌｏｕ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ｎ Ａｓ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３８，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页。



为，大量佛教徒、相关政党、僧侣组织以及政府等充当了不同的角色。首先，在暴力的组织、领导方
面，国家犯罪倡议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ｒｉｍ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研究人员实地调研证明了２０１２年发生在
穆斯林族群和佛教徒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实际上是由一个政党和当地公民社会组织的领袖共同策
划和煽动。① 而该政党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若开民族发展党（Ｒａｋｈ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② ２０１２年９月，若开民族发展党与极端民族主义僧侣一道在若开邦首都实兑市召开了超过
２０００人参加的公开集会，一致通过了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纲要，并宣布支持政府通过军事
行动对罗兴亚人展开种族清洗和灭绝行动。

其次，僧侣在这场社群暴力中担当了社会动员和行动合法性论证的角色。众所周知，僧侣在缅
甸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不仅是社会道德的仲裁人，而且也是政治合法性的论证者。对于罗兴亚的
社群暴力，鼓噪佛教民族主义是僧侣一贯的手法。长期以来，佛教与缅甸政治精英相互利用，关系
更是暧昧不清。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佛教的蔑视引发了缅甸佛教民族主义情绪。军政府时期大
力推行“一个种族（缅族）、一种语言（缅语）和一个宗教（佛教）”的同化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佛教民
族主义。③ ２０１０年缅甸民主转型以来，压抑已久的“大缅族”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
“９６９”运动是佛教民族主义不断膨胀和异化的表现形式。领导人维拉图经常率众开展大规模反穆
斯林游行，号召抵制穆斯林的商业活动。而且经常向佛教社群宣扬罗兴亚假借通婚蚕食、占领缅甸
的企图，指控穆斯林是缅甸国内所有强奸行为的罪魁祸首。尽管维拉图多次否认在社群暴力中未
发挥任何作用，但其佛教精神领袖的作用却不容小觑。众多信士将其塑造成英雄，不加反对地支持
和加入到反穆斯林的行动中。

最后，缅甸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也助长了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协作。对于正在发生的冲突，缅甸
政府非但没有及时出面调解，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冲突升级，反而加入袭击罗兴亚人的活动中。
Ｆｏｒｔｉｆｙ Ｒｉｇｈｔｓ指出：“有些时候，若开邦安全部队非但没有尽力保护罗兴亚人，反而直接参与了对罗
兴亚人的暴力行动，导致数以百计的罗兴亚人被杀身亡，数个穆斯林社区和村庄也被夷为平地。④
２０１２年缅甸政府就若开社群暴力的调查报告指出，若开民族发展党参与其中完全是由于佛教徒与
穆斯林的文化隔阂，而罗兴亚宗教极端主义才是引发种族冲突的罪魁祸首。⑤ 此外，“玛巴达”还获
得了缅甸国家僧团大导师委员会（Ｓａｎｇｈａ Ｍａｈａ Ｎａｙａｋａ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的认可，而该委员会是官方主导
的佛教最高领导机构。⑥ 民盟政府上台执政后开始约束“玛巴达”的活动，并要求该组织必须于今
年７月１５日之前撤销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分部同时停止行动，但至今在曼德勒省与克伦邦的分部还
未撤销。这实际上被视为政府对佛教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的纵容。无论如何，政府针对罗兴亚社
群暴力的直接支持还是对极端佛教组织的默许都恶化了罗兴亚人的处境，助推了佛教社群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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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

四、结 语
总而言之，缅甸罗兴亚问题是复杂历史原因和现实激烈冲突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作为缅甸

国内的长期存在的民族、宗教矛盾，主要归因于缅甸历届政府采取歧视性的民族政策，拒不承认罗
兴亚人的公民身份，对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漠然视之。由此，不断累积的结构性紧张以及罗兴亚人共
同的心理认知加剧了罗兴亚人与佛教徒对立的身份认同。但在这一对非对称冲突结构中，罗兴亚
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报复和招架能力；而佛教社群中的普通民众、相关政党、僧侣组织以及政府等行
为体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上演了针对罗兴亚的社群暴力“大戏”。当前，缅甸国防军在民盟
政府中依然占据主导优势，“双权力”的政治结构使缅甸政治体制更加脆弱，为昂山素季及民盟政
府妥善处理罗兴亚问题平添了巨大的压力。今年８月，若开罗兴亚救世军针对警察哨所和普通民
众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再次让罗兴亚问题持续恶化，民盟政府也被推到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应
该看到，罗兴亚问题不但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而且闪现着域外大国博弈的阴影。该问题的
解决端赖缅甸国内各利益相关方改变心态和思路，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立一套互相尊重、平等协
商的和平、和解机制；否则双方的社群暴力将随更加恶化，缅甸也可能因此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
的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缅甸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
国在缅甸的海外利益。深刻了解缅甸罗兴亚问题，不仅可以加深对该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研判，
而且有利于我们形成有效的风险预判体系，进而有效地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近年来，随着罗兴亚
问题的国际化，域外国家和组织以缅甸人权危机为名不断介入缅甸内政，由此造成的大国博弈不仅
加剧了该问题的复杂性，而且缅甸还有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有鉴于此，始终关注缅甸国内
政治变化，把握罗兴亚问题的实质对于发展中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国家周边外交成果，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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